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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阀生产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泵、阀门生产安全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安全技术要求、职业卫生要求、安全

管理要求、个体防护及应急物品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泵、阀门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053 （所有部分）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6222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第1部分：标志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GB 16912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 （所有部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AQ/T 7009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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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泵阀生产企业

依法设立，从事水泵、阀门生产的企业。

3.2

氧气设施

制取、储存、充装、输送氧气的设施，包括制氧装置、氧气钢瓶、氧气储罐、氧气管道和液氧气化

设施。

3.3

防火墙

为封闭火区而砌筑的隔墙，或为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或相邻水平防火分区且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 h的不燃性墙体。

3.4

防火间距

防止着火建筑的辐射热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且便于消防扑救的间隔距离。

4 一般规定

4.1 基本要求

4.1.1 新建、改建、扩建泵阀生产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投资应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4.1.2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文件应有安全设施设计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安全设施设计与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应贯穿于各专业设计之中，并应按照规定进行审查。

4.1.3 建设项目施工应按设计进行。变更相关设计，应经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工程项目的隐蔽部分，

应经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检查合格签字后，方可进行隐蔽。

4.1.4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4.1.5 涉及金属冶炼的泵阀生产项目，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和职业病危害评价；其相关

的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查；施工单位应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

4.1.6 泵阀生产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规定，建立相应档案，并不得安排孕期、哺乳

期的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4.2 选址与布局

4.2.1 厂址选择、厂区布置和主要车间的工艺布置应符合 GB 50187 的规定；厂区布置应合理安排车流、

人流、物流，应设有安全通道；主控室、变配电室、计算机室、化学品库、液压站、润滑站等要害部位，

应按规定设置安全出口，安全出口的门应采用平开门并向外开启。

4.2.2 锅炉、燃气调压站、金属冶炼区、铸造区、热处理区和表面处理区等应位于居民区常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上风侧，不应位于窝风地段，并应满足有关防护距离的要求。厂区边缘与居民区的距离应符合

标准相关要求。

4.2.3 化学品库、涂装间应单独设置，其耐火等级、防火分区、防火间距、电气装置防火防爆措施应

符合要求。当化学品库或涂装间与其它车间贴邻或合并建设时，还应按照要求采取封闭分隔、抽排风、

可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等减少相互影响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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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电气试验间应单独布置，并符合电气安全要求。当设置在其它车间内时，除符合电气安全要求

外，还应采取靠近外墙布置、封闭分隔等安全措施。

4.2.5 水泵试验间宜单独布置，并符合安全要求。当水泵试验间设置在其它车间内时，应分区布置，

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4.2.6 阀门试验间宜单独布置，并符合安全要求。当阀门试验间设置在其它车间内时，应分区布置，

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4.2.7 无损检测设备设施宜单独布置，并符合安全要求。当无损检测设备设施设置在其它车间内时，

应分区布置，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4.2.8 冶炼区、浇铸区、制模区、造型区应按要求分区设置，并与机械加工区有效分隔。

4.2.9 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厂房或仓库内。办公室、休息室等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或仓库内。

4.3 建（构）筑物

4.3.1 厂区办公室、生活室应设置在锅炉、燃气调压站、金属冶炼区、铸造区和热处理区等常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其间距应符合标准相关要求。休息室、浴室、更衣室可不受此限，但不应设在金属

冶炼场所的下部，且与金属冶炼场所的安全距离应符合要求。

4.3.2 厂内各种操作室、值班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宜设在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不应设在燃烧器、除尘器清灰口等可能泄漏燃气的危险区；

——天然气、煤气、氧气等危险化学品管道严禁穿越操作室、控制室、值班室、休息室等有人员办

公、休息的场所或其他不使用天然气、煤气的建筑物；

——不应在氧气、煤气管道上方设置值班室。值班室至氧气、煤气管道或其他易燃易爆气体、液体

管道的水平净距和垂直净距，应符合 GB 6222 和 GB 16912 的有关规定。

4.3.3 总平面布置中应优先考虑厂内道路、消防车道、人行道、管线等的走向。

4.3.4 厂区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高度、层数、防火分区、防火间距等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

定。

4.3.5 厂区内的建构筑物应按 GB 50057 的规定设置防雷设施，供电整流设备、动力配电设备、计算机

设备、油罐、化学品库等重点设备、设施均应按相关标准、规范设置防雷设施，并定期由具备检测资质

的单位进行检测。

4.3.6 厂内的道路设施（包括道口、道路安全标识等）、道路运输车辆、货物装卸、车辆行驶应符合

GB 4387 的规定。厂区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

5 安全技术要求

5.1 防火、防爆

5.1.1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泵阀生产场所的防火、防爆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爆炸危险场所

的电气装置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58 的规定。

5.1.2 具有易燃、易爆特点的工艺生产装置、设备、管道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条件下，宜集中联合布置，

并采用露天、敞开或半敞开方式布置。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5.1.3 泵阀生产企业内的设备、管道、建（构）筑物之间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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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明火设备应集中布置在建（构）筑物的边缘，并应在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且应远离火

灾危险类别为甲、乙类的生产设备及储罐。

5.1.5 火灾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的结构形式以及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5.1.6 生产设备、管道的设计应根据生产过程的特点和物料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材料。设备和管道的设

计、制造、安装和试压等应符合标准相关要求。

5.1.7 输送可燃性物料并有可能产生火焰蔓延的管道应设置阻火器、水封等阻火设施。

5.1.8 有火灾危险性的作业场所应设计安全通道和出口，门窗应向外开启，通道和出入口应保持畅通。

人员集中的房间应布置在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建筑物一端。下列情况应设置防火墙：

——建筑物内部进行防火分区分隔时；

——建筑物内部防火要求不同或灭火方法不同的部位之间；

——火灾危险类别为甲、乙类生产车间与附属的变配电室、更衣室、生产管理室之间，应同时满足

防爆隔离的要求。

5.1.9 氧气设施的设计、使用应符合 GB 16912 的规定。

5.2 防雷防静电

5.2.1 泵阀生产设备、设施、储罐以及建（构）筑物的防雷设计应符合 GB 50057 有关规定。

5.2.2 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天然气设施、煤气设施、化学品库、电气设施和其他建构筑物应设计防直击

雷装置，并应采取防止雷电感应的措施。

5.2.3 平行布置的间距小于 100 mm 的金属管道或交叉距离小于 100 mm 的金属管道，应设计防雷电感

应装置，防雷电感应装置可与防静电装置联合设置。

5.2.4 泵阀生产企业的架空管道及变配电装置和低压供电线路终端应设计防雷电波侵入的防护措施。

5.2.5 泵阀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作业环境特点和物料的性质采取相应的防静电措施，控制

静电的产生，使其不能达到危险程度。

5.2.6 泵阀生产企业对爆炸、火灾危险场所内可能产生静电危险的金属设备、管道等应设置静电接地，

不允许设备及设备内部件有与地相绝缘的金属体。非导体设备、管道等应采用间接接地或静电屏蔽方法，

屏蔽体应可靠接地。

5.2.7 可能产生静电危害的工作场所，应配置个人防静电防护用品。化学品库等重点防火、防爆区的

入口处，应设置人体导除静电装置。

5.3 防触电

5.3.1 正常不带电而事故时可能带电的配电装置及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按 GB 50065 的要求

设置接地装置。

5.3.2 移动式电气设备应采用漏电保护装置。

5.3.3 凡应采用安全电压的场所，其安全电压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5.3.4 低压电气设备非带电的金属外壳和电动工具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Ω。

5.4 防机械伤害

5.4.1 高速旋转或往复运动的机械零部件应设计可靠的防护设施、挡板或安全围栏。

5.4.2 传动运输设备、皮带运输线应设计带有栏杆的安全走道和跨越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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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设备布置应符合工艺流程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并应适当考虑设备部件拆卸和检测的空间需

要。

5.4.4 机加车间内主要操作通道的宽度应不小于 1.5 m；机床与车间墙壁以及非主要通道间的宽度应

不小于 0.8 m；机床间的主要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1.2 m；机床间的非主要通道的宽度应不小于 0.8 m。

5.4.5 车间应留有足够的泵阀装配场地；长径比较大的泵阀竖直放置时应采取防倒设施。

5.5 防起重伤害

5.5.1 埋设于建（构）筑物上的安装检修设备或运送物料用吊钩、吊梁等设计时应预留安全系数，并

在醒目处标出许吊的额定起重量。

5.5.2 起重机同一时刻只应一人指挥，指挥信号应符合要求。吊运重物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起

吊时应进行试重，人员应站在安全位置，并尽量远离起吊地点。

5.5.3 吊运物行走的安全路线，不应跨越有人操作的固定岗位或经常有人停留的场所，且不应随意越

过主体设备。

5.5.4 吊车的滑线应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措施；滑线应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侧，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5.5 滑线与机动车辆通道相交的轨道区域，应有必要的安全措施。

5.6 防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

5.6.1 泵阀生产企业具有发生坠落危险的操作岗位，应设计用于操作、巡检和维修作业的扶梯、平台、

防护栏杆等附属设施。扶梯、平台和栏杆应符合 GB 4053 的规定。

5.6.2 高处作业人员应佩带好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穿紧身衣，防滑鞋，正确使用安全帽、安全带。

5.6.3 高处作业中所用物料应堆放平稳，不可堆放在临边或洞口附近，对作业中的通道和登高用具应

随时清理，拆下的物料及时清运，不得任意乱掷或向下丢弃。

5.6.4 吊装孔及其地面应设置防护盖板或栏杆，并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7 防灼烫

5.7.1 泵阀生产企业金属冶炼场所的防灼烫、防高温、防爆、防火、防喷溅设计应符合 AQ/T 7009 的

相关规定。

5.7.2 各种热设备、热管道及其阀门附件均应采取保温措施。保温材料宜采用成型制品。

5.7.3 易受高温辐射、明火烘烤或物体撞击的梁柱结构和墙壁、设备、操作室等，应有隔热、防撞击

设施。

5.7.4 不需保温或要求散热，且外表面温度大于 60℃的裸露设备及管道，应采取防灼烫的隔热措施。

5.7.5 使用酸、碱等具有化学灼伤危险的场所，应合理选择设备和管道的结构及材料，防止物料外泄

或喷溅。布置具有化学灼伤危险的设备时应保证作业场所有足够空间，并保证作业场所畅通，避免交叉

作业。具有化学灼伤危险的作业应采用机械化、管道化和自动化。

5.7.6 具有酸碱性腐蚀的场所的建（构）筑物的地面、墙壁、设备基础，应进行防腐处理。

5.7.7 在酸碱危害严重的作业场所，应设计洗眼器、淋洗器等安全防护措施，淋洗器、洗眼器的服务

半径应不大于 15 m。淋洗器、洗眼器的排水应纳入企业污水管网。作业人员应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

品。

5.8 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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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泵阀生产企业的消防设计应根据工艺过程特点及火灾危险类别、物料性质、建筑结构，确定相

应的消防设计方案。

5.8.2 泵阀生产企业低压消防给水设施、消防给水不应与循环冷却水系统合并，且不应用于其他用途；

与生产或生活给水管道系统合并的低压消防水管网应符合 GB 50974 有关规定。高压消防给水应设计独

立的消防给水管道系统。消防给水管道应采用环状管网。

5.8.3 泵阀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过程特点、物料性质和火灾危险性类别设计相应的干粉灭火、惰性气

体灭火、泡沫消防等设施。

5.8.4 泵阀生产企业除应设置固定式、半固定式灭火设施外，还应配置小型灭火器材。

5.8.5 泵阀生产企业控制室、变配电室、液压站、润滑站、易燃物质仓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应满足 GB 50116 的要求。

5.9 安全标志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5.9.1 泵阀生产企业安全标志应按 GB 2894 执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应按 GBZ 158 执行。安全标志

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宜联合设置。

5.9.2 与消防有关的安全标志及其标志牌的制作、设置位置应按 GB 13495.1 的规定执行。

5.9.3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包装标志应按 GB 13690 的规定执行。

5.9.4 企业用气瓶标识应按 GB/T 7144 的规定执行。

6 职业卫生要求

6.1 防尘防毒

6.1.1 泵阀生产企业的防尘防毒设计应符合 GBZ 1 的规定。

6.1.2 对尘毒危害严重的生产区域内的设备和管道，在满足生产工艺要求的条件下，宜集中布置在半

封闭或全封闭建（构）筑物内并设计合理的通风系统。建（构）筑物的通风换气应保证作业环境中的尘

毒等有害物质的浓度符合 GBZ 2 的规定。

6.1.3 对可能逸出含尘毒气体的生产过程，应采用自动化操作，并设计排风和净化回收装置，作业环

境和排放的有害物质浓度应符合 GBZ 2 的规定。

6.1.4 对于毒性危害严重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应设置应急防护设施。

6.1.5 尘毒危害严重的厂房和仓库等建（构）筑物的墙壁顶棚地面以及构件表面均应光滑和便于清扫，

必要时可设计防水、防腐等特殊保护层及专门清洗设施。

6.1.6 在尘毒危害严重的作业场所，应设计洗眼器、淋洗器等安全防护措施，淋洗器、洗眼器的服务

半径应不大于 15 m。

6.2 噪声及振动控制

6.2.1 泵阀生产企业噪声控制应符合 GB/T 50087 和 GBZ 2 的规定。

6.2.2 泵阀生产企业噪声（或振动）控制设计应根据生产工艺特点和设备性质，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以及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和密闭化，实现远距离或隔离操作。

6.2.3 在满足生产的条件下，总体布置应结合声学因素合理规划，宜将高噪声区和低噪声区分开布置，

噪声污染区远离生活区，并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建(构)筑物等自然屏障阻滞噪声(或振动）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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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泵阀生产中选定的各类机械设备应有噪声（或振动）控制指标，应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对

单机超标的噪声源，应根据噪声源特性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6.2.5 当振动对人员、设备以及周围环境产生影响与干扰时，应采取防振和隔振设计。

6.2.6 泵阀生产企业应为高噪声作业区工作的人员配备个人噪声防护用具，必要时应设置隔音操作室。

6.3 防寒防暑防辐射

6.3.1 泵阀生产企业的防暑防寒设计应符合 GBZ 1 的规定。

6.3.2 泵阀生产企业的各种散发热量的炉窑、设备和管道应采取有效的隔热措施。设备及管道的保温

设计应符合 GB/T 4272 的规定。

6.3.3 产生大量热的封闭厂房应采用自然通风降温，必要时可以设计排风、送风、降温设施，排、送

风系统可与尘毒排风系统联合设计。高温作业点宜采用局部通风降温措施。

6.3.4 重要的高温作业操作室、中央控制室应设计空调装置。

6.3.5 车间的围护结构应防止雨水渗入，内表面应防止凝结水产生。用水较多、产湿量较大的车间，

应采取排水防湿设施，防止顶棚滴水和地面积水。

6.3.6 具有辐射作业场所的生产过程应根据危害性质配备必要的监测仪表，操作和使用辐射仪表和设

备的人员应配备个人专用防护器具。

6.4 采光照明

6.4.1 泵阀生产企业的建（构）筑物及生产装置的采光设计应符合 GB 50033 的规定。

6.4.2 泵阀生产企业的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0034 的规定。

6.4.3 具有火灾爆炸、毒尘危害和人身危害的作业区以及企业的变配电室、供水泵房、消防站、控制

室、调度室等公用设施，应设计事故状态时能延续工作的应急照明，应急照明持续时间不应小于 30 min。

6.4.4 泵阀生产企业内潮湿和高湿等危害环境以及特殊作业区配置的易触及和无防触电措施的固定式

或移动式局部照明，应采用安全电压。

6.5 辅助用室

6.5.1 企业应按生产特点及实际需要，设置更衣室、厕所、浴室等生活卫生用室。车间卫生等级应按

GBZ 1 的规定确定。

6.5.2 更衣室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更衣室宜设在职工上、下班通道附近。

——车间卫生特征 1 级的更衣室，工作服、便服应分室存放，其他级别的可同室分开存放。

——更衣室的建筑面积应按职工人数及车间卫生特征级别确定。车间卫生特征为 1、2、3、4级，

更衣室的建筑面积宜分别按每位职工 1.5 ㎡、1.2 ㎡、1.0 ㎡、0.9 ㎡设计。

7 安全管理要求

7.1 泵阀生产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主要负责人应对本企业的安

全生产负全面责任，且具备与泵阀生产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7.2 涉及金属冶炼的泵阀生产企业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他泵

阀生产企业，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

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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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涉及煤气的泵阀生产企业应按照 GB 6222 的有关规定，配备煤气监测与防护的设施器具及人员。

7.4 泵阀生产企业应制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执行值班制和交接班制。应认真执行安全检查制度，

对查出的隐患应提出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

7.5 泵阀生产企业应定期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教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加强业务技术培

训，职工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7.6 特种作业人员均应经过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方可上岗，其培

训、考核、发证及复审，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7.7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有关人员，应进行专门

的安全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7.8 泵阀生产企业应制定泵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预案的编制应符合 GB/T 29639 的有关规定，并

应定期演练。

8 个体防护及应急物品要求

8.1 泵阀生产企业应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8.2 泵阀生产企业应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长管式防毒面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橡胶手套、胶靴、

化学安全防护眼镜，其中长管式防毒面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至少配备两套，其他防护器具应满足岗位

人员一人一具。

8.3 泵阀生产企业应配备应急通讯器材和便携式可燃有毒气体浓度检测报警仪。

8.4 防护器具应存放在安全、便于取用的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校验和维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